
以案说法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邮编：266101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云诚、于华忠律师 印务中心电话：（0532）68688618
采编中心：（0532）66610000 广告部：（0532）82933171 合作部：（0532）82933718 发行电话：（0532）82880022 邮局发行投诉电话：11185

维权说法
编辑：王丽洁 电话：0532-66988903 邮箱：cuijia1025@163.com2025年12月24日 星期三

08

不少人因信任从业

者身份，轻信“内部渠道”

“高额回报”的承诺，最终

陷入财产受损的骗局。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沙

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

的一起诈骗案件，为金融

消费者敲响了警钟。

周某某是某保险公

司分支机构保险销售代

理人，负责客户保单售后

服务等工作，凭借长期业

务往来积累了客户的信

任。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6月期间，周某某利用

身份产生的信任关系，以

两种方式实施诈骗。一

是虚构“内部理财产品”，

二是编造事由“借款”。

周某某先后骗取杨某某、

王某某、李某某等 12 人

274 万余元，所获钱款均

用于赌博及个人使用。

2024 年 7 月 9 日，周

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2025年1月，沙区人民检

察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

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周某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多次采用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

取他人财物，共计274万

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

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某

犯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

成立。为保护公私财产

权利不受侵犯，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被告人周某某诈

骗违法所得人民币 274

万余元，责令分别退赔各

被害人。

目前，此案一审判决

已生效。 潘从武

虚构“高息内部理财”
致多人上当

保险代理人诈骗
两百余万元获刑11年

父母去世，子女无法就房屋

继承达成一致意见，遂诉至法院

要求将房屋拍卖，所得价款由三

人各得三分之一。而其中一名子

女向法庭出具了打印遗嘱及视频

光盘，主张房屋产权应由其继

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基本案情
聂某与蒋某共育有聂甲、聂乙

和聂丙三个子女。聂家有房屋一

套，聂某去世时，将房屋留给蒋

某。后蒋某去世，聂家子女无法就

房屋继承达成一致意见。聂甲、聂

丙认为，母亲去世后，房屋份额应

当由三子女均等继承，于是向法院

起诉聂乙，要求将房屋拍卖，所得

价款由聂甲、聂乙和聂丙各得三分

之一。庭审中，被告聂乙向法庭出

具了一份《遗嘱》及视频光盘。聂

乙辩称，母亲去世前，曾留有一份

打印遗嘱，写明因聂乙对蒋某尽了

赡养义务，因此将房屋全部留给聂

乙，该遗嘱经见证人见证，并有录

像记录。据此，聂乙主张房屋产权

均应由其继承。针对被告聂乙提

供的证据，原告聂甲、聂丙共同辩

称，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且视频也

无法证明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

故请求法院否认《遗嘱》的效力。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遗嘱是

否有效，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

定：第一，能否认定《遗嘱》为被继

承人所立书面遗嘱。根据法律规

定，不论是打印遗嘱还是代书遗

嘱，均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从书面遗嘱的形式要件来看，《遗

嘱》上列明了三位见证人，但根据

见证人所述，《遗嘱》是由一位见证

人自行制作并打印，其他见证人并

未参与《遗嘱》书写以及打印的过

程，即另外两位见证人并未见证立

遗嘱人表达遗嘱意思的过程，仅见

证了立遗嘱人在已经打印好的遗

嘱上签字的过程。因此，结合蒋某

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不足以确认

《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二，

能否认定“立遗嘱视频”为被继承

人的录音录像遗嘱。根据法律规

定，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

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并且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

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

年、月、日。聂乙并未提供本案中

的“立遗嘱视频”的原始载体，难以

确定其真实性。视频中蒋某未宣

示所录内容为遗嘱，也未自行表达

遗嘱意愿的具体内容，且蒋某及见

证人均未在视频中表明录制的时

间。因此，即使该视频不存在剪辑，

也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

求，且记载的内容并非蒋某自述，更

无法反映是否为蒋某的真实意思表

示。综上，涉案遗嘱无法反映为蒋

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无效。蒋某

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

最终，法院考量聂甲、聂乙对

蒋某的照顾较多，对遗产进行了合

理分割。

这份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为何无效？

近日，上海一位46岁独身女

子蒋女士不幸离世。没有配偶、没

有子女，父母早逝，一人独居，未在

生前指定监护人、暂未发现有法定

继承人的她，“身后事”该如何处

置？留下的房产和存款该怎么处

理？身后的丧事又该谁来操办？

这件事引发了社会对于意定监护、

遗嘱等问题的关注。

近日，上海虹口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表示，相关善后工作正稳步推

进，全力守护逝者尊严、保障相关

权益。据了解，蒋女士所在居委会

已与蒋女士生前单位、远亲联系，

所在居委将在与相关方充分协商

基础上作妥善安排，预计12月底前

举行告别仪式，送逝者最后一程。

在遗产处置方面，经初步核

查，由于蒋女士暂无法定继承人，

12月22日，居委会将向法院申请

确认遗产管理人，法院已表示将

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当天受理立

案。后续若区民政局被指定为遗

产管理人，将依法清理遗产、处理

债权债务；剩余财产经法定程序

后，将用于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

让温暖得以延续。

记者此前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虹口民政部门在蒋女士去世

后跨前一步，第一时间联系虹口

公证处，指导居委会作为“遗产保

管人”申请公证处对遗产封存以

保障遗产安全完整性；同时请公

证处会同公安机关核查蒋女士的

法定继承人，若找到法定继承人，

将由蒋女士法定继承人办理其身

后事，以及遗产接管继承。若蒋

女士确实没有法定继承人，则由

居委会向法院申请指定虹口区民

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在此期间

虹口公证处将对遗产梳理、保管。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

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

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

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

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

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

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

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

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根据2024年出台的《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民政部门履

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以及处置无人

继承遗产的若干意见》，民政部门

担任遗产管理人后，职责主要包

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采

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和灭

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根

据法院判决分配和处置遗产等

等。比如有人帮逝者操办了丧

事、花了费用，或者和逝者有债权

关系，这些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

从遗产里支付。只有等所有该处

理的都处理完，还有剩余遗产，民

政部门才会向法院提起“无主财

产确认之诉”，法院判决认定是无

主财产后，才会收归国家所有。

此外，根据《上海市殡葬管

理条例》第十七条：死者的近亲

属或者愿意承办丧事的其他亲

属是丧事承办人；死者没有亲属

的，其生前单位或者临终居住地

的居（村）民委员会是丧事承办

人。死者生前约定丧事承办人

的，从其约定。 刘嘉雯

独居女子不幸离世，后事谁来办
最新：居委会将向法院申请确认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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